
公 開 類 編製機關

半 年 報 表    號 11251-04-02-3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底

單位：座

總　　　　　計

　大　　型　　焚　　化　　廠

　衛　生　掩　埋　場

　堆　　肥　　場

　堆　　置　　場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編製

瑞穗鄉公所(民政課-清潔隊)

期間終了1個月內編報

花蓮縣瑞穗鄉垃圾處理場(廠)數

場(廠)數

資料來源：依據本所垃圾處理場(廠)資料編製。

填表說明：本表編製1式3份，1份送主計室，1份自存，1份送花蓮縣環保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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